附件1、金湖县省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展示区申报要求：
1、申报主体为农业经营主体或种植大户（可多个主体联合），主要从事粮食或园艺经济作物生产，其中粮食生产集中连片不低于1000亩，园艺经济作物不低于200亩。（需提供承包合同）
2、生产基础条件好，田间配套工程完善，符合技术示范展示要求，品种选择和栽培技术先进，生产管理处于行业较高水平，有相对固定的技术人员。
3、宣传培训配套好，具有固定的示范、展示、宣传和培训场所，有条件开展绿色防控知识科普宣传活动和绿色防控技术观摩培训活动。
4、产业带动能力强，本地区本行业先进新型经营主体代表，具有优质农产品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能辐射带动本地区产业绿色生产水平提升。
5、愿意接受农业部门的技术指导，并完成相关任务。
金湖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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